教育部辦理家庭教育「愛家515-愛的小語」圖文比賽

-屏東縣初賽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101年4月13日臺社（二）字第1010063172A號函辦理。

二、目的：為鼓勵學生於日常生活中透過「眼、耳、口、手、心」五到學習的具體行動，以愛與關懷增進家人之間互動，進而寓家庭教育於學校教育、藝文教育之中，特辦理本活動。

三、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執行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承辦單位：屏東縣屏東市中正國民小學

四、徵稿主題：融入教育部「愛家515-愛的小語」教育論述主軸眼、耳、口、手、心五到愛的學習行動（請詳附件1）題目自訂、圖文自創，須扣緊對家人關愛與互動的創作主題。

五、作品規格：

（一）紙本規格：以四開圖畫紙（39公分×54公分）平面創作，頁面含作品名稱、圖畫與文字等三區塊，請參考範例（如附件2）。

（二）繪圖材料、畫具不拘，惟作品需以手繪方式表現，不得為電腦繪圖、不得為黏貼及立體造型，且不得裱框、護貝及書寫姓名或任何透露參賽者身分之文字。

（三）文字區須由參賽者親筆使用黑色毛筆（小楷）或黑色簽字筆，以50~150字內（含標點符號）之工整文字敘明圖意或發抒創作理念（以中文為主，不得寫簡體字，國小低年級組可書寫注音，不得抄襲他人作品）。

六、甄選對象、組別、件數及送件方式說明： 

（1） 甄選對象、組別及件數：如下表。
	甄選組別
	甄選對象
	各校送件數
	初選

	國小低年級組
	本縣國小一、二年級學生
	至少1件至多3件
	由學校彙集造冊後，於101年5月18日（星期五）下午4:00前，親送或掛號郵寄於截止日前送達屏東縣屏東市中正國小輔導室，逾期概不受理。

	國小中年級組
	本縣國小三、四年級學生
	至少1件至多3件
	

	國小高年級組
	本縣國小五、六年級學生
	至少1件至多3件
	

	國中組
	本縣公、私立國中、國中補校、高中附設國中部、完全中學國中部
	至多10件
	

	高中（職）組
	本縣公、私立高中職日夜間部與進修學校學生、完全中學高中步學生及五專前三年學生。
	每校至多10件
	

	備註：1.請各校自行辦理校內評選後，擇優送件。

      2.教育部決選日期：101年6月15日。


（二）送件說明：
1.採各校彙整統一送件，將每位參賽者之作品、報名表（如附件3）、基本資料表（如附件4）、著作財產權授權使用同意書（如附件5，每1作品填寫1張）裝訂成1份，並填妥送件一覽表（如附件6）。

2.送件一覽表（如附件6）請先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檔名**學校愛家515)至承辦學校中正國小劉老師（電子信箱：sir102@ccps.ptc.edu.tw）。
3.送件時間及地點：101年5月14日(一)至101年5月18日(五)上午8:00-12:00下午1:30-4:00前，親送或掛號郵寄於截止日前送達屏東縣屏東市中正國小輔導室（地址:90075屏東市蘇州街75號）參加初選，信封上請註明「愛家515-愛的小語」圖文比賽，逾期概不受理。

4.執行單位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聯絡方式(08)737-8465（分機12），承辦學校中正國小聯絡方式：08-7324113（分機15、35）。
七、評選標準：

（一）需具有「愛家515-愛的小語」教育論述中對家人關愛與互動的正面意義；另作品中，國語、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族語及英文發音或相關詞彙，應避免有不雅之諧音或雙關語。
（二）初選、決選各評審委員評核每一位參賽作品成績以100分計算，評分項目與比重如下：
1、主題表現：30％
2、繪圖表現：25％
3、文句表現（含工整中文字體）：25％
4、創意：20％
八、評選：初選由本縣家庭教育中心遴聘評審委員辦理；初選得獎作品依得分高低擇取規定件數(國小組10件、國中組9件、高中職組7件)，送交教育部參加決選，決選由教育部遴聘評審委員籌組評審小組辦理。

八、獎勵方式（計5組）：

（一）每組各錄取第1名1人，每人各頒予獎品禮券與獎狀乙紙。

（二）每組各錄取第2名2人，每人各頒予獎品與獎狀乙紙。

（三）每組各錄取第3名3人，每人各頒予獎品與獎狀乙紙。

（四）每組各錄取佳作6人，每人頒予獎品與獎狀乙紙。

（五）每一件可列指導老師乙名，依本縣國民中小學教職員獎懲原則(二)2辦理，第1名作品指導老師記嘉獎乙次，第2.3名作品指導老師核發指導證明。惟一件作品僅得列1名指導老師並不得重複敘獎，指導教師以作品書寫上的名字為主。
九、退件：

（一）初選後未得獎作品，於6月1日(五)至6月8日(五)於本縣家庭教育中心(和平國小校區內)辦理退件。

（二）初選得獎之作品於本縣展出後，除參加教育部決選作品外，其餘作品於6月1日(五)至6月8日(五)於本縣家庭教育中心(屏東縣屏東市華正路80號，和平國小校區內)辦理退件。

（三）初選得獎並送教育部參加決選作品，退件時間另行通知。

十、其他：

（一）每人限投稿一件，參賽圖畫作品應為參賽者之個人創作(不可共同列明創作)，如經檢舉為臨摹、抄襲或係他人加筆之作品，於決賽前經查屬實，不予評選；如於決賽評選完成後經查屬實，該作品喪失獲獎資格，並追回獲獎獎狀及獎金；他人若認有抄襲之嫌，應於公布名單後10日內檢具相關事證，具名（真實姓名）送至教育處提出檢舉(未具名者不予受理)。

（二）報名參加本計畫者，即同意無條件將參賽作品無償授權予屏東縣政府及教育部作教育宣廣、展示、出版及上網之使用，並另需繳交「著作財產權授權使用同意書」（如附件5），入選作品，須俟展示完後方辦理退件。

（三）為維持比賽之公平性，不符合各項個別規定及本實施計畫內所載之任何規定者，雖經各縣市初賽錄取，仍不予受理、不予評選，如獲獎者亦得取消其名次及相關人員獎勵，追回獎狀及獎金。

（四）報名表之指導老師欄，為必填欄位，限填一位就學學校老師，若無指導老師則填「無」，俾利獲獎後辦理敘獎事宜。

（五）各作品組別、規格及材質如有未按規定選送者，經查屬實，該件作品取消得獎資格。

（六）曾經參加其他任何展覽或比賽之獲獎作品，不得參賽。

（七）評審結果係評審委員依據評分項目比重所為之專業判斷，參加人員不得異議。

十、經費來源：教育部專款補助。

十一、本活動辦理人員依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各級學校規定敘獎。
十三、本計畫未盡事宜，必要時由本縣「愛家515-愛的小語」圖文比賽初審之評審小組決議之。
《附件1》
「愛家515-愛的小語」教育論述

一、前言
隨著社會的進步與經濟的成長，在客觀上家庭生活品質也愈來愈提升，但許多研究卻顯示個人與家庭的幸福感並沒有因此而等比的增加，相反的每個家庭成員各自忙各自的事，即使是晚餐也常常無法一起共進，縱有機會，也看到家人匆忙用餐後，各自進房看電視、玩電腦、清理家務，或是處理未完成的工作。而這樣的景象正上映在目前許多的家庭，他們物質條件比上一代更好，但家人的關係卻相對的降溫。

從80年代以來，全世界家庭數目急增、家庭規模日趨縮小、離婚率普遍上升、人口老化日益嚴重、家庭觀念轉變，家人互動模式面臨巨大衝擊與挑戰。1989年聯合國大會通過宣布1994年爲“國際家庭年”，以喚起全世界國家對家庭的重視。並於1993年宣佈從1994年起，每年5月15日爲“國際家庭日”，喚起人們用生命和愛心去建立溫暖的家庭。
但是要如何建立一個溫暖的家庭？那就是學習正向的家人互動。從本部99年完成的全國家人互動調查發現，在5,484份有效問卷中，國人有7成以上的人不曾或很少與家人擁抱；有六成以上的人不曾或很少對家人表達感謝與讚美；有近一半的人不曾或很少傾聽家人的心情故事。由上述可知國人家庭的互動仍是被動且較為疏離的，這將使家庭無法有足夠的凝聚力，以因應家庭發展中可能面臨的各種事件與危機。
二、「愛的小語」重要的溝通方式

“溝通”可說是婚姻關係或家人互動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為溝通是家人互動與家庭經營中最重要也是最基礎的一環。好的正向溝通可增加家人的良性互動，不好的負面溝通則可將家人間滿滿的愛漸消殆盡。過去的研究也指出溝通過程的差異是影響婚姻與家人關係好壞的重要因素，以夫妻為例，當夫妻在溝通時，常使用批評、不同意、抱怨，貶低他人等之語言，往往婚姻關係較不佳，相反的夫妻在溝通時，以較常使用同意、肯定、支持等之語言，則對婚姻互動關係有正面影響（Noller & Fitzpatrick, 1991）。因此如何學習建立家人之間的良性互動溝通模式，並學習多使用正面積極的語言互動，將是家人互動的重要的課題。

溝通基本上就是將一個人所要表達的訊息（message），用特定的方式（format）如口語溝通或非口語溝通傳遞給另一個人，也就是「溝通」有許多的方式，包括可透過有語言、文字、肢體上等不同的方式來達成，因此也並非只能藉口語上的互動來表達家人間的愛與關心。透過文字以較為間接的方式來表達對家人的關懷與愛，是相當符合國情的選擇之ㄧ。同時對於許多因工作繁忙常加班，或是因工作地點不常回家者而言，無法有較長時間或較頻繁機會與子女或家人相處，透過文字來表達亦是很不錯的方式。
在家人溝通的過程中，不論是哪一位家人皆可能為最初的表達者，透過肢體、口語、文字等溝通的方式，表達出對某事物的看法及意見，但最重要的是溝通是一個雙向的過程，藉由此雙向的溝通可修正雙方的認知，使訊息的傳遞更正確。同時在溝通的過程中，雙方也可互換成為表達者或接收者，在不斷的溝通互動中了解雙方的看法，修正雙方的意見。因此接受者在解讀訊息後，“回饋”給表達者是一重要的過程，也是家人溝通最重要的部分-“雙向”而非“單向”的互動過程。

雙向的溝通也傳遞出一個概念，也就是透過文字小語表達對家人的關愛，只是傳達愛的一個“起跑點”，家人的回饋以及持續的互動，才是“雙向”溝通概念中將愛不斷延伸最重要的意涵。

三、如何透過「愛的小語」增加家人的互動

許多的研究顯示當孩子年齡小的時候，與父母的親密關係較佳，但隨著孩子成長，尤其是在青少年之後，孩子與父母的關係似乎有愈來愈多的代溝。其中主要的因素就是“溝通不暢通”，父母不知如何用正確的方法對孩子表達關愛，孩子也不知應該如何對父母表達感恩，於是親子間常以“衝突”的方式呈現出對彼此的在意，使得親子的關係愈來愈遙遠。「愛的小語」活動正是企圖改變家人互動方式的起點，讓家人的互動朝向更正向模式。

「愛的小語」在執行的理念上，可透過本部所倡導的愛家515五到學習行動：眼到（相視含情）、耳到（傾聽會意）、口到（鼓勵讚美）、手到（擁抱支持）、心到（關心包容），來達到愛家行動的目的。

1. 眼到（相視含情）：透過觀察家人為他的付出，並在家人的相聚與互動中，了解家庭的狀況與家人的特質，並將此放在腦海中，成為「愛的小語」中的許多美好訊息。

2. 耳到（傾聽會意）：在家中孩子仔細聆聽祖父母或父母教導的事項，不論是喜歡聽或不喜歡聽，以及開心或抱怨的事，都可透過「愛的小語」讓家人了解，開始建立好的互動。

3. 口到（讚美鼓勵）：不論祖父母、父母或孩子都應常鼓勵與讚美對方，而非指責對方。對於說不出口的內容，就交給文字中「愛的小語」來表達。但對於收到「愛的小語」的一方，也應給予對方在言語上一些正向的回饋，如感謝或關愛。

4. 手到（擁抱支持）：不論祖父母、父母或孩子都可透過雙手製作愛的卡片或寫下「愛的小語」，從自己開始將愛與關心發送到每個家人。接到關愛的一方，或許不直接以語言表達，但一個擁抱也可以有許多正向的回應。

5. 心到（關心包容）：當我們開始重視家人的感受，並學習表達對家人的愛時，我們也學會用心。而「愛的小語」真心誠意的表達，全家人共同用心，將為好的家人互動立下不敗的基礎。
透過「愛的小語」活動，家人學習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對家人的愛與關心，並為建立更和諧的家人互動而努力，如此不僅可減少因口語的直接而產生的親子衝突，更可增加家人的了解，使家庭有更好的情感，家庭氣氛更溫馨。

《附件2》
101年教育部辦理家庭教育「愛家515-愛的小語」圖文比賽參賽作品範例

（版面配置僅供參考，可自由創作發揮）
	作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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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參賽作品以四開圖畫紙（39公分×54公分）平面創作，頁面含作品名稱、圖畫與文字等三區塊（比例不限），無留白及框線等規定，附件2版面配置僅供參考，可自由創作發揮。
2、文字區書寫規定請詳閱本計畫第四點作品規格第三項說明。
《附件3》
101年教育部辦理家庭教育「愛家515-愛的小語」圖文比賽報名表
                   縣（市）

	作品名稱
	（請自創）

	作者姓名
（1人限投稿1件，且無共同列名創作情形）
	
	編號

	
	
	

	學校
	

	年 /班
	
	指導老師姓名
	

	參加
組別
	□國小組低年級組 

□國小組中年級組 

□國小組高年級組

□國中組  

□高中職組
	聯絡方式
	住家電話：
手機號碼：
（如作者本身無手機號碼，請提供監護人或家人手機號碼）

E-mail：

（如作者本身無email信箱，請提供監護人或家人email信箱）



	通訊地址
	□□□□□     （縣）市    鎮（鄉）    里（村）     路    段巷     弄     號     樓

	創作者

簽名欄
	


《附件4》
101年教育部辦理家庭教育「愛家515-愛的小語」圖文比賽（基本資料表）
	□ 國小低年級組

□ 國小中年級組

□ 國小高年級

	 □ 國中組

	 □ 高中職組

	姓   名
	

	題   目
	

	縣 市 別
	

	學校/年級
	

	指導老師

（必填）
	


＊參賽基本資料表請詳填並確認無誤，併同報名表由學校彙集造冊送所在地之各縣市家庭教育中心辦理初賽（本表請勿黏貼於作品上，本表係將供教育部展示時使用）。
《附件5》
101年教育部辦理家庭教育「愛家515-愛的小語」圖文比賽

著作財產使用權授權同意書

	本人同意將本人參賽之「愛家515-愛的小語」圖文作品   (作品名稱)   」之著作財產權，無條件授權予本活動主（協）辦單位，作為教育之宣廣、展示、出版及數位使用。

此致

教育部

參賽人簽名：                    

 未滿18歲參賽人員法定代理人簽名：                   

中華民國  101 年      月       日


《附件6》         101年教育部辦理家庭教育「愛家515-愛的小語圖文比賽」屏東縣初賽送件一覽表

學校名稱：         

	編號
	組別
	姓名
	指導老師
	參加徵選題目
	聯絡人
	聯絡電話
	E-mail
	通訊地址
（含郵遞區號）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承辦人：                   聯絡電話(含手機)/E-mail:                                      學校單位主管： 

1. 本表請依計畫六『甄選對象、組別、件數及送件方式說明』之送件數列冊，請先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檔名**學校愛家515)至承辦學校中正國小劉老師（電子信箱：sir102@ccps.ptc.edu.tw），並請於101年5月18日前將名冊紙本與作品親送或掛號郵寄送達屏東縣屏東市中正國民小學輔導室（地址：900屏東市蘇州街75號）參加初選，逾期概不受理。

2. 承辦學校中正國小聯絡方式：08-7324113（分機15、35）。
1

